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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理论·

自然辩证法的根本出路在于原始性创新

孔宪毅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 原始性创新能力是自然辩证法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原始性创新能力大小和成果多少

不仅决定自然辩证法怎样发展 ,甚至决定自然辩证法能否生存。自然辩证法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想形成

自己的特色、要想重振雄风和开创发展新局面 ,其根本出路在于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原始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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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国内自然辩证法界对自然辩证法学

科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热烈的争鸣和认真的反思 ,这是

很有意义的 ,应当继续开展下去。但我觉得有一点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和特别注意 ,这就是必须看到影响自然辩证法生存

和发展的要害是缺乏原始性创新 ,因而 ,自然辩证法的根本

出路也在于原始性创新。只有站在原始性创新的高度重新

审视自然辩证法、重新研究自然辩证法和重新认识自然辩证

法 ,才能对自然辩证法进行有深度的反思并获得深层次的再

认识。

一 　原始性创新能力是一门学科的生命力

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科学史可以发现 ,任何一门科学要

想成为独立的学科、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 ,都必须具有强大

而持久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只有通过原始性创新才能建立

自己的规律范畴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方法、才能具有

自己的特定功能。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实质上都是原

始性创新过程。例如 ,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

是典型的原始性创新过程 :不仅通过知识创新创立了一系列

自然科学概念、自然科学理论 ,而且通过方法创新创立了以

科学实验与数学方法相结合为代表的实证方法 ,强大的原始

性创新能力和丰硕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使自然科学从哲学中

独立出来以后获得了迅猛发展 ,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成熟

的科学 ;再如 ,系统科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典型的原始性创新

过程 :系统论创立了系统、要素、环境、结构、功能等一系列崭

新概念和系统分析方法 ,信息论创立了信息等概念和信息处

理方法 ,控制论创立了控制、反馈等概念和反馈方法、黑箱方

法 ⋯⋯从 1948 年诞生至今 ,系统科学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

发展历程 ,强大的原始性创新能力使系统科学获得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 ,1969 年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首次提出了耗

散结构理论、1972 年法国数学家托姆创立了突变论、1973 年

联邦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了协同学 ⋯⋯丰硕的原始性创

新成果使系统科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遍的承认。系统

科学的发展为自然辩证法树立了榜样 ,做出了表率 ,自然辩

证法应当从系统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获得经验、受到启

迪。

科学竞赛与体育比赛不同 ,只取第一而不取第二、第三 ,

只设金牌而不设银牌、铜牌 ,即科学只承认原始性创新成果。

没有原始性创新 ,研究对象选得再恰当、方向把握再准确、热

点抓得再及时也无济于事 ,反而把一个个机遇都失去了。原

始性创新能力是一门科学的生命力 ,任何一门科学 ,只要没

有原始性创新能力就走投无路 ,只要有了原始性创新能力就

海阔天空。

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原始性创新的历史 ,回顾科学发展

的历史使人们从思想上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并且从实践中

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原始性创新能力是一门科学发展的关

键所在、生命所系 ,一切科学发展的实质都是原始性创新 ,科

学的生命在于原始性创新 ,古今中外 ,概无例外。自然辩证

法的生命也在于原始性创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原始性创

新能力是自然辩证法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是

自然辩证法适应环境及其变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素质和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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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能力。原始性创新能力的大小和成果的多少不仅决定

自然辩证法如何发展 ,甚至决定自然辩证法能否生存。自然

辩证法要建立自己的规律范畴体系、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需要做的工作

千头万绪 ,但其根本出路都在于原始性创新。

二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从原始性创新这一角度看 ,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 :

(1)跟踪模仿国外研究多 ,独立自主研究少

例如 ,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是自然辩证法研

究的重点 ,但迄今为止自然辩证法杂志相应专栏发表的论文

大多数是评介国外研究的 ,很难看到中国人自己直接进行这

三方面研究的有分量的论文 ,这反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与国外相应研究的差距。我认为这一差距不仅表现在研究

成果上 ,更表现在研究观念、目的、态度和追求上 ! 国外研究

追求原始性创新 ,新观点发表快 ,因而研究非常活跃 ,真是学

派林立 ,争鸣激烈 ;国内研究则很少把原始性创新作为研究

目的和追求目标 ,一方面原始性创新研究成果很少 ,另一方

面原始性创新成果常常遭到冷遇 ,不仅发表难 ,承认更难。

这一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要时刻牢记 ,中国科学哲学研究是

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和再认识 ,而不能只对外国科学哲学进

行研究 ;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是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和再认

识 ,而不能只对外国技术哲学进行研究 ;中国科技与社会研

究是对科技与社会关系及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而不能只对国

外科技与社会研究进行研究。

毫无疑问 ,了解和掌握国外相关学科的发展信息及动

态 ,介绍和评价国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我国自然辩证

法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但却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

认识到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评价代替不了本国的自主研究 ,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评介是为了促进和推动我国的原始性创

新而不是束缚和限制我国的原始性创新。中国需要评介性

专家 ,但更需要原始性创新专家 ;中国需要借鉴、继承外国的

科学研究成果 ,但更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性创新成

果。

(2)赶时髦、追新潮研究多 ,独立、长期、深入地钻研某一

具体问题少

主要表现在跟着热点走 ,一是紧跟国内热点走 ,国内知

识经济是热点 ,自然辩证法就热衷于研究知识经济 ,国内创

新是热点 ,自然辩证法就热衷于创新研究 ⋯⋯二是紧跟国外

热点走 ,国外科学学是热点 ,自然辩证法就热衷于科学学研

究 ,国外科技与社会是热点 ,自然辩证法就热衷于科技与社

会研究 ⋯⋯,结果造成研究什么都是一阵风 ,热一阵子便冷

下来了 ,形式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很少收获。这种科学研究

上的短期行为不可能取得原始性创新成果。

每一个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科研院所、每一个自然辩

证法研究者 ,都应当有明确而稳定的研究方向 ,可以结合热

点去研究 (特别是应用研究) ,但不能盲目跟着热点走 ,而且 ,

即使对热点问题也应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例如 ,

受英国人 C. P. 斯诺所著《两种文化》一书的影响 ,近一个时

期国内学术界多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和科学文

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 ,这是必要的 ,但却是不够的。我认为 ,

对应于自然、社会、人三大存在 ,对应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精

神世界三大领域 ,为了分别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

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应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三门科学并相应形成科学文化、社会文化、人文文化三种文

化。为了促进科学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 ,应当深入研究、科学认识、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门科学的关系和科学文化、社会文

化、人文文化三种文化的关系 ,这样才能促进自然、社会、人

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科学研究中 ,既不能迷信盲从、随波逐流、形不成自己

的思路 ,也不能赶时髦、追新潮、形不成自己的特色。只有独

辟蹊径 ,才能成为开拓者 ;只有独树一帜 ,才能成为创新者。

科学研究不能搞突击、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短期行为 ,而

应提倡独立、长期、深入地钻研某一具体问题。确实 ,没有量

变 ,哪有质变 ? 没有积累 ,哪有突破 ? 自然辩证法不能只在

紧跟热点上做文章 ,而应在原始性创新上下功夫。

(3)重复性研究多 ,原始性创新成果少

由于前两个问题的存在 ,也就导致了这第三个问题的存

在 ———重复性研究多 ,重复外国已有成果、重复前人已有成

果、重复自然科学已有成果、重复哲学已有成果 ,而缺乏自然

辩证法自己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 ,只

注重数量 ,不注重质量 ,如职称评定、学位评定、奖励等都以

论文数量为量化指标 ,而各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又都与科研成

果评价挂钩。

重复研究是最大的浪费 ,原始性创新是最大的节约。靠

重复研究可能获得职称、学位或奖励 ,但却不能为人类文明

宝库增加任何库藏。原始性创新是一门学科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 ,只有通过原始性创新 ,自然辩证法才能获得实质性

的发展。

上述这些问题的产生尽管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原因各种

各样 ,但归根结底都与缺乏原始性创新有关 ,即原始性创新

能力差、成果少是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因而 ,解决这

一系列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根本出路也在于高度重视和大力

加强原始性创新。

当然 ,这些问题不仅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存在 ,在中国

整个学术研究中都普遍存在 ,希望自然辩证法能在原始性创

新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由于自然辩证法是研究创新的 ,就

更要以身作则 ,带头进行原始性创新 ,如果本身没有原始性

创新的经历、经验和体会 ,就很难在创新研究上有所突破 ,也

很难为其他领域的原始性创新提供指导与帮助。

三 　解决的对策与途径

自然辩证法既是一门学科 ,更是一项事业 ;不仅要把自

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 ,更要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项

事业去发展。学科建设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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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科建设的继续和深入 ,无论是在学科建设中还是在事业

发展中都应当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原始性创新。那么 ,如何

才能提高原始性创新的效率和效益呢 ? 这既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实践问题 ,需要多角度、

全方位、长期地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抛砖引玉 ,本

文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更新观念 ———意识创新。增强原始性创新意识 ,坚

定原始性创新信心 ,提高原始性创新勇气 ,从思想观念上扫

清原始性创新的障碍。对原始性创新由兴趣上升到追求 ,勇

于原始性创新 ,乐于原始性创新 ,善于原始性创新。这样 ,对

原始性创新就会有强烈的欲望和澎湃的激情、浓厚而持久的

兴趣和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进而就能充分调动和高效发挥原

始性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 ,在进行自然辩

证法研究选题时 (尤其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选题时) 就能有

意识地选择原始性创新课题 ,而尽量不选择重复性研究课

题。

(2)深化教育改革 ,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创新教育和创

新培训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很强原始性创新意识和很强

原始性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拔尖人才。例如 ,在高等学校中

开设创造学课和创造性思维训练课 ,以增强大学生、研究生

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3)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原始性创新体系 ,启动原始性

创新工程 ,引入原始性创新的竞争机制 ,建立和完善原始性

创新的激励机制。例如 ,可以设立原始性创新研究基金 ,以

资助未来有发展前途的原始性创新研究 ;还应设立原始性创

新奖 ,专门奖励获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科学家。

(4)优化原始性创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舆论、政

策到课题审批、经费投入 ,从职称评定到学位获取等都明显

地向原始性创新倾斜。例如 ,学术杂志优先发表原始性创新

论文 ,获得正教授职称必须发表原始性创新论文或专著 ,获

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人可以申报博士学位 (不管年龄大

小和学历高低) 。

(5)科学认识、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继承 ,坚持以我为主、扬我所长、学

我所需、为我所用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例如 ,尽快改

革科研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由重视论文数量转变为重视论文

质量 ,由重视评介研究转变为重视原始性创新研究 ;再如 ,应

尽快建立原始性创新成果的鉴定、评价机构 (技术发明已有

专利局 ,但科学研究中的原始性创新成果还缺少类似的机

构) ,以便使我国有价值的原始性创新成果尽快得到社会承

认和推广应用 ,改变科学研究中原始性创新成果长期遭冷遇

的状况。

(6)树立正确的原始性创新成败观 :原始性创新肯定要

承担较大的风险 ,也不一定都能取得成功 ,首次成功的寥寥

无几 ,首次失败的却屡见不鲜。所以 ,必须树立正确的原始

性创新成败观 ,既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从事原始性创新研究

的人取得成功 ,也允许、理解和宽容他们的失败。无论是成

功还是失败 ,也不管是得到还是失去 ,都是一种经历 ,都是一

种积累 ,都是一种财富。一句话 ,只要进行原始性创新研究 ,

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而且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

自然科学在 20 世纪发展迅猛 ,成就辉煌 ,哲学还没有及

时对 20 世纪自然科学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 ,自然辩证法正

孕育着重大突破。可见 ,自然辩证法既是原始性创新大有作

为的广阔天地 ,又是原始性创新者大显身手的重要领域。我

深信 ,只要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

好机遇 ,勇于对未知世界不懈探索 ,肯于在自然辩证法重大

前沿问题上潜心钻研 ,善于在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

用研究上大胆创新 ,中国自然辩证法就一定会拔尖人才辈

出 ,原始性创新成果累累 ,不仅能重振雄风 ,而且能再创辉

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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